
  信息互通加快纠纷联

动调处

近期已调任浦东法院自贸区法

庭的周天娇法官， 此前在外高桥法

庭任职。她说，自己是“三所一庭”机

制建设的参与者， 也是获益者。

年初， 她新收到一起离婚案

件， 可在翻看卷宗时， 她意识到这

个案件并不寻常。 夫妻双方多次发

生互相“抢夺” 孩子的事件， 在未

经对方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径自带走

孩子， 并因此多次报警。 受此影

响， 年仅一年级的小朋友学业中

断， 无法正常上学。

“孩子不能一直不上学呀！”

起初， 周天娇也想着做双方当事人

的工作， 曾多次组织双方调解， 但

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两人都不愿作

出让步。

周天娇十分发愁， 按照一般惯

例， 离婚案件多数先考虑让双方调

解， 但双方当事人矛盾这么激烈，

根本坐不到一块儿谈， 甚至影响到

了孩子的学业， 这起陷入僵局的案

件该如何解决？

鉴于外高桥法庭法官工作室与

辖区派出所对接人员已建立了工作

联系微信群， 周天娇马上通过微信

群快速与辖区派出所核实相关情

况。 在后续的案件进程中， 双方当

事人关系持续恶化， 继续发生矛盾

并多次报警。 派出所在每次出警

后， 均第一时间将矛盾进展情况告

知周天娇， “警庭” 联动将信息互

通， 并共同安抚好当事人情绪。

在一次次协调跟进下， 考虑

原、 被告感情确已破裂， 法院最终

判决双方准予离婚。 从维护未成年

人利益的角度出发， 尽量维持未成

年人成长环境的稳定性， 法院对孩

子抚养权及家庭财产分配也做了相

应判决。

“法官， 谢谢您！” 案件宣判后，

感激于法庭的帮助， 原告向周天娇送

来一面锦旗， “我们孩子终于可以正

常上学了！”

“在需要前往调取相关报警材料

前， 我们可以通过工作微信群提前与

接待民警进行联系， 极大提升了调查

取证的效率和便利度。” 周天娇十分

感谢“三所一庭” 机制带来的便捷高

效沟通， “这对于我们化解矛盾纠纷

非常有帮助。”

提前介入推动重要案

件纠纷化解

据外高桥法庭庭长陆琴介绍，

“三所一庭” 机制的建立， 进一步加

强了街镇与法庭的联系， 而提前介入

重大疑难复杂纠纷的社会调解便是外

高桥法庭的特色方式， “我们将法庭

力量结合到街镇的诉源治理工作中，

确实能充分发挥调解力量。”

年初， 外高桥法庭的董迪思法官

参与了一起人身伤亡纠纷的矛盾化

解。 该案中， 某劳务公司的班组长组

织小组内组员一起去喝酒， 不幸的

是， 其中一人当天晚上发生呕吐并身

亡， 家属情绪激动， 纠纷无法化解。

“董法官， 麻烦您来一趟吧， 当

事人想听听专业的解答。” 一天晚上，

沪东法官工作室微信群里发来一条消

息。 “好， 我整理一下案情。” 当时

正值过年前几天， 为了让大家都能

“顺利” 过年， 董迪思加班加点开始

研究案情。

董迪思发现， 公司表示愿意补偿

家属， 而案件的主要症结在于双方对

于金额无法统一。 于是， 她立即结合

相关法律规定及本案案情， 对相关金

额进行了核算。

随后， 辖区内派出所、 司法所一

同约见逝者家属， 董迪思也在一旁列

席参与。 会上， 双方对于金额依然产

生激烈争执。

“公司愿意作出补偿， 从司法实

践来看，这个数额也相对合理。 ”董迪

思见状， 将诉讼风险和成本告知了家

属。 最终，家属经过考虑，与公司达成

和解协议， 公司也当场支付了补偿金

额。 这起因不幸事故引发的纠纷终于

告一段落。

要求商家赔偿2万元

福民法律服务中心通过在商务

楼宇中设立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站， 迅速受理了该诉求。 接到诉求

后， 负责调解的律师首先与杭州市

西湖区某茶叶协会联系。 协会代理

人表示， 两家个体经营户均是在协

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协会名下

的驰名商标来销售茶叶， 是明显的

侵权行为， 要求两家个体经营户一

次性支付商标权赔偿金 2 万元。

两家经营户均表示， 他们是从

外地到上海销售茶叶的个体户， 对

知识产权方面法律意识不高， 根本

不知道此类情况属于侵权行为。 其

中一名个体经营户表示， 该商标的

外包装也是自己从朋友处借来， 已

经使用了好几年， 自己也是“被朋

友忽悠”， 经过此次诉讼才知道属

于侵权行为。 如今要求他们支付赔

偿金， 他们一时间无法接受。

律师分析， 该纠纷最关键的问

题在于两名个体经营户对于知识产

权相关法律意识的提高， 避免此类

情况再度发生。 律师强调， 上海一

直重视依法合规经营， 致力于打造

法治营商环境， 根据《商标法》 规

定， 两家个体经营户在未经杭州市

西湖区某茶叶协会许可的情况下，

于自身销售的茶叶外包装上使用其

名下注册商标， 已经涉及侵权， 依

法是应当停止使用并进行赔偿的。

在律师的依法释理下， 两家个

体经营户负责人了解到注册商标的

意义以及使用商标的基本原则， 表

明自己已经吸取教训， 停止使用原

来的外包装， 也同意在自己能力范

围内进行赔偿。

“分期支付”化解纠纷

律师主持双方就具体的赔偿金

额和赔偿方式进行合理商议。 律师

告知双方，根据《商标法》，该商标权

侵权纠纷的实际赔偿金额可以按照

两名个体经营户因侵权所获得的销

售利益来估算。 两名个体经营户提

出，他们来到上海销售茶叶，均是小

本经营，所获利润不多，没有能力一

次性支付 2 万元的赔偿金。

对此， 律师劝导协会代理人将

心比心， 体谅外地个体经营户在沪

经营的不易。 根据个体经营户提供

的收入报表和实际经营情况， 给出

“分期支付” 的赔偿方案。 这一方

案最终获得了协会方面的同意。

最后， 一家经营户同意分期两

个月支付赔款 1 万元， 另一家经营

户则同意分期四个月支付赔款 1 万

元。 双方均当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

议书， 且约定了收款账户。 在签订

人民调解协议书后， 律师再次向两

家个体经营户普及了依法经营的其

他法律常识， 告知他们防范个体户

经营法律风险的重要性和需要注意

的其他经营关键点。 两家个体经营

户对此表示了理解。

四个月后， 律师对当事人双方

进行了回访。 协会代理人和两家个

体经营户均表示， 已经根据协议履

行了赔偿金， 没有发生新的争议。

近年来， 随着上海市法治营商

环境的建设， 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不断提高， 相关商标权侵权的

纠纷也随之呈现增多的趋势。

知识产权纠纷相对其他纠纷来

说， 专业程度高、 调解难度大， 由

上海市静安区商务楼宇调解工作室

的专业调解员参与， 更有利于此类

纠纷更为快速、 高效地化解。 营商

环境的优劣， 体现了一个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软实力， 上海市静安区

作为顶级商圈， 营商环境更应不断

优化， 精益求精。 公平、 高效、 专

业地调处知识产权纠纷， 能有效提

升楼宇的法治氛围 ， 优化营商环

境， 让更多的楼宇企业和经营人员

提升依法营商意识， 惠及更多楼宇

商圈， 形成 “以点带面” 的良好效

果。

“法官， 那起案件的当

事人矛盾激化， 今天动手

了！” “法官， 那对打离婚

官司的夫妻又闹到派出所来

了！” ……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外高桥人民法庭

（下称外高桥法庭） 的法官

工作室微信群里， 几乎每天

都能收到类似的咨询和求助

信息。 今年 3 月起， 外高桥

法庭在创建“枫桥式人民法

庭” 工作的基础上， 建立

“三所一庭” 常态化沟通机

制， 以组建微信群的方式，

与街镇司法所、 派出所建立

定点沟通渠道， 进一步提升

辖区内诉源治理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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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协会发现商标被

侵权，提出交涉后，经营户

却不认为自己侵权， 怎么

办？ 杭州市西湖区某茶叶协

会名下的商标被认证为全

国驰名商标。 两年前，该协

会发现位于共和新路的一

家茶城中有两家体量较小

的个体经营户，分别使用了

该商标的外包装售卖茶叶，

但均未获得商标使用权。 不

久，协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因

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程序冗长，双

方产生了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意

向。 两个月后，双方来到静安区商

务楼宇调解工作室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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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杨泓艺

【调解心得】


